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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CHINA SILVER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中華銀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股份代號：515）

（前稱 TC Orient Lighting Holdings Limited 達進東方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完成根據一般授權
 認購新股份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協議的所有條件均已達成及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二日完成，藉此271,840,000股認購股份已按每股認購股份0.10港元的認購價配
發及發行予認購人。

茲提述中華銀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公佈
（「該公佈」），內容有關認購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中的詞彙具有該公佈
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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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認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協議的所有條件均已達成及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二日完成，藉此271,840,000股認購股份已按每股認購股份0.10港元的認購價配發
及發行予認購人。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所有認購人向本公司確認，彼等為並非一致
行動的獨立第三方，且概無認購人已認購本公司經認購事項擴大後的已發行股本總
額5%或以上。

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分別約為27.2百萬港元及27百萬港元。本公司擬將
有關所得款項淨額中的約23百萬港元用於廠房的建設成本及償還本集團到期時的債
務及負債，及剩餘4百萬港元用作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例如薪金、租金付款、專業費用
及辦公室開支）。

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271,840,000股認購股份相當於：(i)緊接認購事項完成前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約8.84%；及(ii)本公司經發行271,840,000股認購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
8.12%。

以下載列緊接認購事項完成前及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的本公司股權架構：

緊接認購事項完成前 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李斯迪女士（附註1） 296,084,000 9.63 296,084,000 8.85

曾擁光先生（附註2） 1,000,000 0.03 1,000,000 0.03

A認購人 – – 156,000,000 4.66

B認購人 – – 78,000,000 2.33

C認購人 – – 37,840,000 1.13

其他公眾股東 2,778,152,970 90.34 2,778,152,970 83.00

總計 3,075,236,970 100.00 3,347,076,9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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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相關人士提交的權益披露（「權益披露」）存檔資料，李斯迪女士被視為於296,084,000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由以下各項組成：(a) 80,084,000股股份，由其控制法團Union Insurance Limited

（「Union Insurance」）持有；及(b) 216,000,000股股份，由Union Insurance的全資附屬公司
Intelligent South Network Group Limited持有。

2. 本公司執行董事曾擁光先生被視為於其配偶曾笑賢女士所持1,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持股百分比已四捨五入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由於四捨五入，持股百分比相加之和未必等於
100%。

承董事會命
中華銀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賴育斌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江燦輝先生（副主席）、許明先生（行政總裁）、
曾擁光先生、郭俊豪先生及麥華智先生；非執行董事賴育斌先生（主席）及魏曉民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國安先生、張唯加先生、陸海林博士及丘雨美女士。


